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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电信产业的自然垄断性和政治规制
石玉洁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摘 要] 多年来，电信业的重组一直饱受关注；国内外对于电信业的自然垄断性质和政府规制也有丰富的研究结论。本文贴合中国电信业的

实际，对电信产业进行了简单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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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改革的历

程当中，电信业的改革重组一直是社会

公众、企业界及理论界关注的重点之一。
经过入世前后大幅的制度结构调整之

后，电信业的发展似乎并未沿着理论可

能的路径结果而进行，反而开始面临更

多的挑战和诟病。就如何改制以及重组

是否有用和如何进行等各种问题，各界

都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以下将就中国电

信产业的经济学特征性与政府管制行为

及方向进行一些经济学和政治学层面的

简单分析。
一、电信产业的自然垄断性

多年来，人们对电信产业形成了一

种比较普遍的看法, 即电信网络是自然

垄断的。单从自然垄断特征来分析，电信

产业属于自然垄断性产业。其产业构成

庞大，资金投入量大而回收周期长，具有

绝对良好的社会外部效应，类似于基础

电力、水资源等供应系统。但是几乎从电

信产业被认为是自然垄断的产业起，就

存在着不同声音的争论。关于电信产业

是否是自然垄断产业的实证研究主要是

以国外学者的研究为主，国内学者也提

出了不同的观点。王俊豪认为，从整体上

来讲，电信产业属于自然垄断产业，但这

并不等于电信产业的所有业务都具有自

然垄断性质。徐自华认为，电信产业虽然

属于较为典型的自然垄断产业，但是这

种自然垄断属性并不是永久性的。
政府对于电信业的管理方法是直接

拥有企业并且对该企业实施严格管制，

同时限制其他企业的进入，以求达到社

会福利的最大化。百年来电信产业的发

展变化改变了该行业的成本和需求结

构，使电信产业的自然垄断性逐渐消失。
电信业本身的发展出现很多新的情况，

使得其自然垄断特征发生了一些变化。
比如，信息技术大幅进步使得原有意义

上的自然垄断性依据削弱，通信市场需

求的不断扩大也推动垄断的解体和竞争

的形成。
总的看来，一个流行的看法是电信

产业已经不再是自然垄断性质的产业，

电信产业的自然垄断特征正在丧失。
二、电信产业的政府规制

（一）自然垄断的政府规制

自然垄断产业的政府规制（govern-
ment regulation on naturalmonopoly
indus try）就是指政府通过一定的政策及

措施，建立一种类似竞争机制的激励机

制以引导垄断企业的经济决策或者采取

强制性措施，对自然垄断行业的市场准

入、价格、产量、质量、环保标准等方面做

出明确规定。
市场失灵的广泛存在，为规制的产

生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众所周之，完

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需要极其严

格的前提条件，而这些条件和前提在现

实中根本就不存在。因为，信息的不确定

和不对称性是广泛存在的，市场总是不

完全，外部性、公共物品的存在意味着自

由竞争市场机制有低效的一面；而自然

垄断领域的客观存在也对自由竞争机制

提出了充分的挑战。尽管在理论上，规制

只不过是一种次优的制度安排，但现实

中规制行为真实而广泛的存在着。
对自然垄断行业进行规制是世界

范围的普遍做法，这源于自然垄断的技

术经济特征。第一部分中已经提到了自

然垄断的概念含义，不论从哪个角度，

都认为垄断的市场结构更加具有经济

合理性；同时，由于垄断结构所固有的

弊端，必须由国家出面对其进行必要的

规制。
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政府规制

的主要方法是立法与执法，因为其强制

性使得政策可执行和改革的进行。可是

两种问题是可能的，一是政府规制本身

出现问题，比如政府行为失当或者错位；

二是政府规制到位，但是在与企业的相

互或单向的推动中出现瓶颈使得改革成

效无法达成。
电信产业作为一个具有自然垄断性

典型特征的重要行业，始终站在改革的

风口浪尖，无论各个领域都给予了非常

多的关注。对应的，对此行业的政府规制

的方式行为也得到了很多的关注。
从切开中国电信，引入竞争机制到

联通的高调进入，再到 IP 网络发展，网

通铁通等相继入围，最后到移动的崛起

与中国 3G 生死抉择。电信重组二十年，

无论政府、主流舆论还是经营者们都尽

了最大努力来保证改制的顺利进行。但

如上所述，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的电信产

业的发展仍然存在问题。对于政府规制

行为与对策还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进

行深入的研究和改进。
(下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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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管理仍然需要从宏观上加强调控。
1、要建立成本法规体系，促进成本

管理工作规范化。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发展，1992 年，财政部发布了《企

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和行业财

务制度与会计制度，对原来的成本核算和

管理方法进行了部分改革。近年来，受国

际接轨的影响，财政部又对《企业会计准

则》进行了修订，其中不少涉及成本管理

的内容。现在应该尽快把成本法规体系建

立和完善起来，使今后成本管理有法可

依，力求做到制度化和规范化。
2、要通过社会审计，纠正成本计算

不实和弄虚作假行为。当前成本管理上

存在不少问题，成本计算不实，财经法纪

松驰，乱摊乱挤成本现象普遍存在，有的

甚至弄虚作假，偷税漏税，这就给成本管

理增加了很多障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国家要逐步建立财税监督、国家审计监

督和社会审计监督三者并立的经济监督

体系。注册会计师审计要重点对成本法

规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纠正企业

中成本计算不实和乱摊、乱挤成本等违

法乱纪现象。
3、要有合理的经济布局，促使资源

配置更加有效。我国各地自然资源条件

不同，经济发展又不平衡，这就要求生产

要合理布局，充分地利用自然资源和劳

动力资源，减少不合理的运输费用，努力

节约社会劳动。同时，还要考虑各地区工

业生产专业化和各产业综合发展的正确

结合。
4、要调整产业结构，促使生产专业

化和协作化。我国产业结构尚不够合理，

主要是农业基础比较薄弱，基础工业和

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加工工业规模偏大

技术水平和专业化程度低，一般加工工

业生产能力过剩。有些行业盲目发展，产

大于需；有些行业产量低，不能发挥规模

效益。这就要求宏观上加速产业结构调

整，要以市场为导向，使社会生产适应国

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要重视生产专业

化和协作化，以促使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和降低产品成本。

5、要培育市场体系，鼓励公平竞争，

不断降低物质消耗水平。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系，要大力发展各类市场，并

着重发展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

市场，健全市场规则，清除市场障碍，要

尽快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鼓

励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及时各种经济信

号传递出去，引导资源配置更加合理，降

低物质消耗，节约产品成本。
6、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企业加

强成本管理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经济

体制改革使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

使企业有了较多的自主权，有利于企业

改善经营管理。分配制度的改革，大大调

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国

家金融、价格、流通等体制的改革，却使

企业成本管理工作增加了困难。同业竞

争激烈，风险与机遇并存。当前应进一步

深化改革，落实相应的政策措施，例如降

低利率、债权转股权等，为部分企业解脱

财务困境，逐步走上正常的经营轨道，可

起到有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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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规制建议

首先，要出台电信法以营造规范有

序的运行环境，规范行为清晰界限。国

际通用的做法是，在电信产业引入竞争

时，往往立法在先，而我国至今没有一

部规范整个电信业发展的法律，有关电

信业的各种行政法规往往只是针对某

个方面或某个问题制订，缺乏统一性和

权威性，容易造成扯皮与边界不清。《电

信法》一定要明确规定促进电信市场竞

争的政策目标和具体的政策措施，详细

规定规制机构的权利和义务、具体规制

办法和规制程序，使规制行为本身规范

化并且通行化，使规制成为规范市场秩

序的重要手段，而不是导致市场秩序混

乱的源头之一。其实关于立法的问题经

常被提出，可是政府显然在这一点上行

动过于缓慢。
建立综合性且独立的电信规制机

构。目前我国电信产业的规制机构是信

息产业部，虽然经历了政企分开的改革，

但是仍然和运营商有“本是同根生”的联

系，实际上从政企不分变为政企同盟。管

制部门不可能站在中立的地位制定和执

行法规，常常导致受管制企业资源配置

效率低下，消费者利益被忽略。规制重建

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建立新的政府规制机

构，这项创建的内容实际执行问题是旧

机构的拆分和人员重组，一样面临着既

得利益者的阻挠。
从针对市场运营的具体行为来说，

政府规制要区分垄断性业务和竞争性业

务，配合足够的区别定价。市话业务具有

自然垄断性，而长话和数据业务则具有

竞争性。因此，对市话业务要继续严格管

制，而对长话和数据业则应放松管制、引
入竞争机制。这样，才能在电信业充分地

发挥竞争机制的同时兼顾规模经济或范

围经济效应，实现有效竞争，最大限度地

提高经营效率。此时的定价，二级或者三

级价格歧视比统一价格往往更为合理。
结语

我国电信产业从重组以来取得了巨

大的成就，其中也存在很多问题。根本上

来说，就是基于我国具体国情难以摆脱

的政企不分的痼疾，市场在固有的主客

观行为模式下难以充分竞争。政府规制

行为本身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不论

是从实际操作角度还是理论立场都值得

进一步探讨研究。笔者会继续关注这一

领域，以期有更加完善深入的理论系统

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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